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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落实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（对应取消３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国务院原
审批部门

其他共同
审批部门

设定依据
国务院

处理决定
落实部门 取　消　内　容

１

在 营 企 业 完 成 改 组 改
制、符 合 豁 免 条 件 的 东
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历史
欠税豁免审批

税务总局

辽宁、吉林、
黑龙江省和
大连市财政
部门

取消 省地税局

省地税局 对 应 取 消“在 营 企 业 完
成改组改 制、符 合 豁 免 条 件 的 东
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历史欠税豁免
审批”的受理申请，省财政厅未设
立此 项 行 政 审 批，不 涉 及 取 消。
（原暂停项目，未列入行政权力清
单）

２
汇总纳税企业组织结构
变更审核

税务总局 无

《跨 地 区 经 营 汇 总 纳 税
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
法》（税 务 总 局 公 告
２０１２年第５７号）

取消 省地税局
对应取消“汇 总 纳 税 企 业 组 织 结
构变更审核”的受理申请。（原暂
停项目，未列入行政权力清单）

３
测绘行业特有工种职业
技能鉴定

国家测绘
地信局

无

《职 业 技 能 鉴 定 规 定》
（劳 部 发 〔１９９３〕１３４
号）；《测 绘 行 业 特 有 工
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
法（试 行）》（国 测 人 字
〔１９９７〕１２号）

取消
省测绘
地信局

取消“测 绘 行 业 特 有 工 种 职 业 技
能鉴定”。（其他职权项目ＣＨ－
ＱＴ－００７“测绘职业技能鉴定”对
应取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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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落实国务院取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
（对应取消３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
国务院

处理决定
落实部门 取消内容

１

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
构教 学 负 责 人、机 动
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考
核人员从业资格许可

交通运输部 准入类
《道路 运 输 从 业 人 员 管 理
规定》（交 通 部 令２００６年
第９号）

取消
省交通
运输厅

对应取消“机 动 车 驾 驶 员 培 训
机构教学 负 责 人、机 动 车 驾 驶
员培 训 结 业 考 核 人 员 从 业 资
格”。

２
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
测人员资格许可

交通运输部 准入类
《公路 水 运 工 程 试 验 检 测
管 理 办 法》（交 通 部 令
２００５年第１２号）

取消
省交通
运输厅

对应取消“公 路 水 运 工 程 试 验
检测人员资格”。

３
内部审计人员岗位资
格许可

审计署 水平评价类

《内部 审 计 人 员 岗 位 资 格
证书实施办法》（中内协发
〔２００３〕２２号）；《审计署关
于内部 审 计 工 作 的 规 定》
（审 计 署 令 ２００３年 第 ４
号）

取消 省审计厅
对应取消“内 部 审 计 人 员 岗 位
资格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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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落实国务院取消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
（对应取消１项）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部门 资格类别 设定依据
国务院

处理决定
落实部门 取消内容

１ 种子贮藏技术人员认定 农业部 水平评价类 无 取消 省农委

对应取消“种子贮藏技术人员”资格许可和认
定及相关职业技能人员培训。（其他 职 权 项
目ＮＷ－ＱＴ－００７“种子生产技术人员、加工
技术人员和贮藏保管人员培训考核”的子项
对应取消，名称调整为“种子生产和加工技术
人员培训考核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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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４

承接国务院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
（共承接９项，其中６项并入我省现行项目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国务院

原审批部门
设定依据 国务院处理决定 承接部门 承接内容

１
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
建缆 车、索 道 等 重 大 建 设
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

住房城乡
建设部

《风景名 胜 区 条 例》（国 务
院令第４７４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
管部门

省住房城
乡建设厅

承接“在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内
修建缆车、索 道 等 重 大 建 设 工
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”。（并入
现行行政许可项目ＪＳ－ＸＫ－
０１３“需国家和省核准的建设项
目选址意 见 书、风 景 名 胜 区 建
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核发”中，
增设子项）

２ 经营港口理货业务许可
交通

运输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
《港口经 营 管 理 规 定》（交
通运输部令２００９年 第１３
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
门

省交通
运输厅

承 接“经 营 港 口 理 货 业 务 许
可”，省 交 通 运 输 厅 为 实 施 主
体，吉林 省 地 方 海 事 局 具 体 承
办。

３
国家重点公路工程施工许
可

交通
运输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
（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１１年第
１１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
门

省交通
运输厅

承接“国 家 重 点 公 路 工 程 施 工
许可”。（并入现行行政许可项
目ＪＴ－ＸＫ－００２“省管交通建
设项目施 工 图 设 计 文 件、施 工
批准和工程竣工验收”，名称不
变）

４ 船员适任证书核发
交通

运输部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船 员 条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４９４号）

下放至省级及以下海
事管理机构

省交通
运输厅

承接“船 员 适 任 证 书 核 发”（并
入现行行政许可项目ＪＴ－ＸＫ
－０１４“核发客船和载运危险货
物船舶 船 员 适 任 证 书”），名 称
改为“核 发 内 河 船 舶 船 员 适 任
证书”，省地方海事局为实施主
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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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国务院

原审批部门
设定依据 国务院处理决定 承接部门 承接内容

５
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
资格认定

农业部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种 子
法》；《农 作 物 种 子 质 量 检
验机构考核管理办法》（农
业部令２００８年第１２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农业行政主管部门

省农委

承接“农 作 物 种 子 质 量 检 验 机
构资 格 认 定 ”。（并 入 现 行 行
政许 可 项 目 ＮＷ－ＸＫ－０１３
“农作物 种 子 质 量 检 验 机 构 考
核”，名称 改 为“农 作 物 种 子 质
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”）

６
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
制毒化学品审批

食品药品
监管总局

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
（国务院令第４４５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食品药品监管部门

省食品药
品监管局

承接“生 产 第 一 类 中 的 药 品 类
易制毒化学品审批”。（并入现
行行 政 许 可 项 目ＳＹ－ＸＫ－
０１６“特殊药品的审批”中，增设
子项）

７
重点国有林区木材运输证
核发

国家林业局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
法》；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
林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第２７８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林业主管部门

省林业厅
承接“重 点 国 有 林 区 木 材 运 输
证核发”并 委 托８个 国 有 林 业
局办理。

８
在重点 国 有 林 区 经 营（含
加工）木材审批

国家林业局
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森 林 法
实施 条 例》（国 务 院 令 第
２７８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林业主管部门

省林业厅

承接“在重点国有林区经营（含
加工）木 材 审 批”。（并 入 现 行
许可 项 目 ＬＹ－ＸＫ－００６“省
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和８个国有
林业局林 区 设 立 木 材 经 营〔加
工〕厂〔点〕的审核、发证”）

９
国家重点建设水电站项目
和国家核准（审批）水电站
项目竣工验收

国家能源局

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
（国务 院 令 第７７号）；《国
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
设 施 工 程 质 量 管 理 的 通
知》（国 办 发 〔１９９９〕１６
号）；《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关 于
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５１
号）

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
能源主管部门

省能源局
承接“国 家 重 点 建 设 水 电 站 项
目和国家核准（审批）水电站项
目竣工验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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